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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简报（第8期）

主题：遵循UCP600的跟单信用证下证明书的处理

2023年11月28日

议题
虽然证明书在跟单信用证项下的制单和随后交单方面并非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显然，
业内对证明书的处理缺乏普遍认识。.

介绍

ISBP 821第L1至L8段涉及原产地证明书，第P1至P4段涉及受益人证明书，第Q1至Q11段
在“证明书”的通用标题下规定了分析、检验、健康、植物检疫、数量、质量和任何其
他证明书。

分析

基本要求和功能

如ISBP 821第Q1段所述，提交的证明书可以表明跟单信用证规定的名称，或相似名
称，或没有名称，只要其通过证实所要求行为的结果，例如分析、检验，或健康、植

物检疫、数量或质量评估的结果，以体现其功能。ISBP 821第P1段也反映了类似的观
点。

实现所需功能的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予以满足：例如，在检验证明书中证明对货物
进行了检验，或在分析证书中证明对货物进行了分析，包括对上述两个例子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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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确定一份证明书是否相符是由跟单信用证的条款和条件（如有）决定的。

证明书作为一个整体也要遵循根据UCP600第14（d）条审单的规定，以确保与该单
据、其他要求的单据或跟单信用证中的数据不存在数据矛盾。

UCP600第14（e）条强调，除商业发票外，其他单据中的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的描
述，如果有的话，可使用与信用证中的描述不矛盾的概括性用语。

有时，如ISBP 821第A12(b)段和第Q2段所述，可能需要一份证明书来证实相关事件不
晚于装运日期发生。在这些情况下，证明书须显示：

• 不晚于装运日期的出具日期；或者

• 行为发生在装运日当天或之前的措辞，在此情况下，如也显示了出具日期，该  
   出具日期可以晚于装运日期，但不应晚于该证明书的交单日期；或者

• 表明事件的名称，例如，“装船前检验证明书”、“装船前分析证明书”等。

如ISBP 821第L1段所述，如信用证要求提交原产地证明书，则提交的单据看似与所开
发票的货物相关，证实货物原产地并经签署，即满足要求。这意味着，就原产地证明
书而言，该单据必须提供货物原产地的说明，否则就不满足其功能。例如，一份仅声

明“货物符合X国和Z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类似表述的原产地证明书本身不满足所
需功能。

就原产地证明书而言，如ISBP 821第L2段所指出的，跟单信用证可能要求受益人必须

提交特定格式的原产地证明书，例如，普惠制原产地证书格式A或两国贸易协定批准

使用的单据。如要求提交这样的原产地证明书，这将表明对ISBP 821第L1段的修改，
因为货物的原产地将通过填入一个适当的字母或代码来证实，该字母或代码将从单据
中指定的选项中选取，而不是说明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原产地国家。

 
 



 

 

 
 

 
 

 
  

 
  

 

  
 

 
 

 

 
  

  
 

  
  

 
 

出具人

  证明书只能由跟单信用证中规定的实体出具；可同时参阅ISBP 821第A20段。然而，信
  用证中并不总是规定特定的出具人。在这些情况下，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任何实体都可
  以出具证明书。重要的是，所有各方要注意这种情况，因为受益人出具的证明书可能
  并不总能满足买方和卖方之间签订的基础合同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跟单信用证
  将仅指明要求提交的单据类型。任何出具实体的名称可能显示在相关的基础合同，而

非反映在跟单信用证本身。

如UCP 600第4条所述，跟单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开立基础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
相互独立的交易，银行与该合同无关，且不受其约束。

UCP 600第3条提及未规定具名“出具人”资格的问题，该条款指出，在跟单信用证中，

使用任何诸如“独立的”、“正式的”、“合格的”或类似词语描述证明书的出具人时，允许

除受益人之外的任何实体出具该证明书。ISBP 821第Q5段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需注意，就原产地证明书（ISBP 821第L3 (c) (ii)段）而言，如跟单信用证要求提交由商
会出具的原产地证书，则提交由行会、行业协会、经济协会、海关和贸易部门或类似
机构出具的原产地证明书亦满足要求。

内容

如ISBP 821第Q6段所述，为符合通常的市场惯例，证明书可以显示：

• 仅测试、分析或检验了所要求货物的样品；

• 多于跟单信用证或其他规定单据上显示的数量；或者

• 货舱、分隔舱或罐桶数目多于提单或租船提单上所显示的数目。

与受益人证明书有关的一个常见不符点是，受益人会复述跟单信用证中的措辞，而不
是提供证明，证实与该措辞要求相符。例如，跟单信用证可能规定“受益人必须在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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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3天内通过快递寄送一套副本单据给申请人并提交类似措辞的证明书”。所提交的

证明书会完全照抄斜体字的内容，而不是证明受益人“已经寄送了一套单据等”。.

因此，建议开证行不要使用该类措辞，而应清楚地说明相关的单据和要求的内容，例

如，“受益人证明书，证实受益人已在装运日后3天内通过快递寄送一套副本单据给申

请人”。

非单据化条件
常见情况是，跟单信用证将明确规定关于分析、检验，或健康、植物检疫、数量或质
量的评估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但不规定为证实符合这些要求而必须提交的单据。

ISBP 821第Q7段规定，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在规定的单据中提及任何此类评估，则其
不得与跟单信用证中所述内容矛盾。

声明
在确定任何分析、检验或质量评估的结果方面，跟单信用证经常没有规定证明书上需
显示精准措辞。

在这些情况下，如ISBP 821第Q8段所述，证明书可以含有诸如“不适合人类消费”、“化
学成分可能无法满足要求的需求”或类似声明，但须与跟单信用证、任何其他规定的单

据或UCP600不相矛盾。

收货人

如ISBP 821第Q9段所述，如果证明书上显示收货人信息，则不得与相关运输单据中收

货人的信息相矛盾。但是，如跟单信用证要求运输单据在收货人栏位显示“凭指示”；
“凭托运人指示”；“凭开证行指示”；“凭指定银行(或议付行)指示”或“收货人：开证

行”；及运输单据以上述其中一种形式出具，则该证明书可以显示收货人为跟单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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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一个具名实体。例外情况是，若跟单信用证已作转让，则该证明
书可以显示收货人为第一受益人。

注意，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原产地证明书(ISBP 821第L5段)。

发货人

如ISBP 821第Q10段所述，如果证明书上显示发货人或出口商，则其可以是受益人以外
的实体。该发货人或出口商也可以不同于跟单信用证项下提交的任何其他单据上所显
示的托运人或发货人。

注意，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原产地证明书(ISBP 821第L6段)。

发票细节

根据ISBP 821第Q11段的规定，只要证明书上显示的出口商或发货人不是受益人，则证
明书上可以显示不同于其他一种或多种规定单据上注明的发票号码、发票日期和运输
路线。

注意，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原产地证明书(ISBP 821第L8段)。

一般原则

跟单信用证编号

ISBP 821“预先考虑事项”第(viii)条规定，只要开证行收到所有规定的单据，证明书上没
有显示信用证号码或打错信用证号码并不构成拒付理由。该立场的例外情况是，进口
国要求在证明书上显示跟单信用证号码。在这种情况下，跟单信用证必须清楚地表明
这就是在该证明书上显示信用证号码的原因。

语法问题

根据ISBP 821第A1段，普遍公认的缩略语可以在证明书中用来代替词语，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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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SBP821第A2(a)段所述，如果在跟单信用证中使用斜线(即斜线符号“/”)，可能导致
不同的含义，通常不应用来替代词语。然而，如果仍然在跟单信用证中使用了斜线，
且上下文含义不明，结果是，这表示允许在规定的证明书中显示所述的任何一种或多
种选择，并将被视为可在跟单信用证项下接受。

如ISBP 821第A2(b)段所述，如果在跟单信用证中使用逗号来表明一系列数据内容，可
能导致不同的含义，通常不应用来替代词语。然而，如果仍然在跟单信用证中使用了
逗号，且上下文含义不明，结果是，这表示允许在规定的证明书中显示任何一种或多
种选择，并将被视为可在跟单信用证项下接受。

签署和日期

ISBP 821第A3段阐明，证明书、证明、申明或声明须经签署，即使跟单信用证在这方
面没有规定。

如ISBP 821第A4段所述，证明书、证明、申明或声明是否需要注明日期，取决于所要
求的证明书、证明、申明或声明的类型及其所要求的措辞和单据中显示的措辞。示例

见ISBP 821第A4(a)段及(b)段。

ISBP 821第A5段规定，如证明、申明或声明作为规定单据的一部分被添加进去，只要
该证明、申明或声明看似由出具并签署该单据的同一实体作出，则无需另行签字或注
明日期。

如ISBP 821第A31(b)段所述，证明书副本无需签署，即使跟单信用证规定所有单据应当

手签。此外，根据ISBP 821第A31(c)段，单据副本无需注明日期。

提交的原产地证明书应以看似与所开发票的货物相关、证实其原产地并经签署的单据

格式出具。请注意，在ISBP 821第L1段中，原产地证明书并未要求注明日期。

在方框、栏位或空白处填写数据

 

国际商会 
银行委员会技术咨询简报第8期 



 
7 

 

 
 

 
  

 

 
 

 
 

   
 

 
 

 

  
 
 

 
 

 

根据ISBP 821第A17段，单据上留有填写数据内容的方框、栏位或空白处，并不意味着

填写这些部分是先决条件。此外，如ISBP 821第A37段所述，单据上留有签字的方框、
栏位或空白处，其本身并不表示该方框、栏位或空白处必须载有签字。

唛头

ISBP 821第A32段规定，如证明书显示唛头，这些唛头不得与跟单信用证中提到的唛头
（如有）相矛盾。该唛头无需按其在跟单信用证或任何其他规定单据中显示的方式排

列。对唛头的要求是不相矛盾，而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或顺序显示。

两用单据

如ISBP 821第A41段所述，跟单信用证可能要求单一单据涵盖不止一项功能。例如，要
求提交质量和数量证明书，交单人可以分开提交两种单据，每种单据涵盖一项功能，
或提交单一单据。

类似地，如ISBP 821第A40段所述，跟单信用证可能要求提交分开的单据，例如，一
份正本装箱单和一份正本重量单，交单人可以提交一份单据，涵盖这两项功能。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提交两份正本单据，每份单据体现一项功能。.

既可以提交单一单据，也可以提交分开的单据，只要所提交的单据满足所有要求的功
能。

总结

理解证明书处理的关键是要总体理解ISBP 821的内容，特别是与证明书有关的章节(L1
至L8段，P1至P4段，Q1至Q11段)，以及章节A（总则）的相关段落。 

 
 
 
 

本简报仅为教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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